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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函

地址：30210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10號

承辦人：林威呈

電話：03-5518101#2567

電子郵件：winson@hchg.gov.tw

傳真：03-5541464

受文者：本府工務處養護科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09月21日

發文字號：府工養字第107017448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檢送107年6月23日召開本府「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北二高寶

山交流道聯絡道拓寬工程(竹43線第一期拓寬工程)」(補

辦)用地取得協議價購會會議紀錄1份，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府107年06月13日府工養字第1070076747號開會通

知單辦理。

二、有關各場次各所有權人(含其繼承人)與各與會人員之陳述

意見暨機關綜合回復詳如本案協議價購會會議紀錄(詳附

件)。

三、如台端對本案協議價購或後續徵收有意見陳述時，依行政

程序法第105條規定，陳述意見應以書面提出事實上及法

律上之意見陳述。

四、所有權人如同意協議價購，本府將另行通知簽訂買賣契約

等相關事宜；如拒絕參與協議或經開會未能達成協議，為

利本工程之順利進行，將依土地徵收條例第11條規定辦理

徵收程序。

正本：各所有權人

4

*107367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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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新竹縣議會、邱議員振瑋、新竹縣寶山鄉民代表會、新竹縣寶山鄉公所、新竹縣

寶山鄉寶山村辦公處、新竹縣寶山鄉大崎村辦公處、新竹縣寶山鄉雙溪村辦公處

、新竹縣寶山鄉三峰村辦公處、新竹縣寶山鄉油田村辦公處、本府地政處、本府

農業處、新竹縣竹東地政事務所、升揚工程顧問有限公司、邑菖工程顧問有限公

司、本府工務處、本府工務處養護科 2018-09-21
09:4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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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北二高寶山交流道聯絡道拓寬工程(竹 43 線第一期

拓寬工程)(補辦)用地取得案 協議價購會-會議紀錄 
 

壹、時間：民國 107 年 6月 23日(星期六)上午 9時 30分 

貳、地點：新竹縣寶山鄉公所(2樓會議室) 

參、主持人：張科長淇銘                               記錄：林威呈 

肆、與會單位及人員：如附簽到簿 

伍、土地所有權人或利害關係人：如附簽到簿 

陸、說明事項： 

一、興辦事業計畫目的： 

依據「新竹生活圈道路系統建設計畫」(民 87 年) 接續擬定「新竹生活圈山

區外環道路工程規劃」，而辦理「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北二高寶山交流道聯絡道拓寬

工程(竹 43線第一期拓寬工程」一案，以提昇新竹生活圈內東西及南北向運輸走廊

交通便利性，紓解 120、122 縣道及台 68 省道之負荷，並加強與北二高茄苳交流道

往新竹方向相互連接，促進科學園區與寶山地區之發展，完善新竹山區外環道路路

網；另加強改善竹 43 線道路，減少因地形彎曲起伏，道路線形不佳，維護人車出

入安全，有效落實寶山地區之交通需求及提昇運輸服務水準。 

二、協議價購土地範圍： 

1、需用土地地號、所有權人及住居所詳開會通知單所附清冊。 

2、需用土地範圍平面圖將張貼於會場。 

三、協議價購相關事項： 

1、協議價購價格： 

(1)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11 條第 4、5 項規定，協議價購應由需用土地人依市價與

所有權人協議，所稱市價，指市場正常交易價格。 

(2)地上物：依新竹縣政府所訂頒之補償費查估基準計算之。 

2、免徵土地增值稅之規定： 

依據平均地權條例第 42條第 3 項規定：「依法得徵收之私有土地，土地所有權

人自願按徵收補償地價售與需地機關者，准用第一項之規定（免徵其土地增值

稅）。」 

3、用地分割暨分筆登記費用、產權移轉登記費用、印花稅、鑑界費及代書費由本

府負擔。 

4、所有權人應配合事項： 

(1)所有權人應自行協議塗銷、終止他項權利及租約。 

(2)除契稅外，所有權人請自行繳清各項稅賦。 

(3)辦理契約公證。 

(4)公同共有之土地，應經全體公同共有人同意。 

(5)未辦繼承之土地，應辦妥繼承登記。 

(6)簽訂協議價購契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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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所有權人如同意協議價購，請當場或 107 年 7 月 7 日前出具協議價購同意書予

本府，並於本府另行通知簽訂協議價購契約書之期限內，與本府另行簽訂買賣

契約書。 

6、付款方式：於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及點交完竣後，由本府付清價款。 

四、所有權人如拒絕參與本次協議會或經開會未達成協議者，為公共建設之遂行，本

府將儘速依土地徵收條例規定程序辦理徵收，徵收相關規定摘要說明如下： 

1、協議價購不成時依法辦理後續徵收之程序（辦理徵收之原因事實及法規依據）： 

土地徵收條例第 11 條規定：「需用土地人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前，除國

防、交通、水利、公共衛生或環境保護事業，因公共安全急需使用土地未及與

土地所有權人協議者外，應先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所有權

人拒絕參與協議或經開會未能達成協議者，始得依本條例申請徵收。」是以本

案如無法達成協議，將依上開土地徵收條例規定辦理土地及土地改良物徵收。 

2、徵收補償標準： 

(1)地價補償：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30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

其地價。在都市計畫區內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應按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

平均市價補償其地價。前項市價，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交地價評

議委員會評定之。」 

平均地權條例第 42 條第 1項規定：「被徵收之土地，免徵其土地增值稅。」 

(2)改良物補償費： 

建築物改良物之補償：依「新竹縣辦理公共工程拆除建築改良物查估補償辦

法」(民國 104 年 12 月 04日修正)。 

農作改良物之補償：依「新竹縣辦理土地徵收農作物與養殖畜禽及水產物查

估基準」(民國 101 年 08月 23日修正)。 

(3)其他徵收補償規定，請參閱土地徵收條例第 30條至第 36 條之規定。 

3、所有權人得行使之權利： 

(1)土地所有權人如拒絕參與協議或未能達成協議，並對本府嗣後依法辦理徵收

案有意見，出席會議者，得於本次會議中提出，或於 107 年 7 月 7 日前依據

行政程序法第 105 條規定，以書面（詳附件 2）向本府提出事實及法律上之

陳述意見，逾期視為放棄陳述之機會。 

(2)本案土地如經報准徵收，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22條規定： 

權利關係人對於徵收公告事項有異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內向該管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以書面提出。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接受異議後應

即查明處理，並將查處情形以書面通知權利關係人。 

權利關係人對於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屆滿之次日起 30日內

以書面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異議，該管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於接受異議後應即查明處理，並將查處情形以書面通知權利關係

人。權利關係人對於前項查處不服者，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得提

請地價評議委員會復議，權利關係人不服復議結果者，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第 20 條規定發給補償費完竣後，徵收計畫之執

行，不因權利關係人提出異議或提起行政救濟而停止。徵收補償價額經復議、

行政救濟結果有變動或補償費經依法發給完竣，嗣經發現原補償價額認定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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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者，其應補償價額差額，應於其結果確定之日起 3個月內發給之。 

(3)所有權人如認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8 條規定，於徵收

公告之日起 1 年內以書面向該管直轄巿或縣（巿）主管機關申請一併徵收，

逾期不予受理： 

※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面積過小或形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 

※徵收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 

(4)如土地之地上物非屬各土地所有權人者，惠請將本案結論轉知地上物所有權

人。 

 

柒、土地所有權人與利害關係人意見陳述暨新竹縣政府回覆說明： 

編

號 

陳述人/ 

陳述日期 
陳述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 

1 
楊永良 

(107.6.23) 

政府在道路拓寬工程中，規劃錯誤，

卻將行政錯誤疏失的負面結果讓地主

來承擔。 

按土地徵收條例第 51 條第 2 項規

定：「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於收到中央主管機關通知核准撤

銷或廢止徵收案時，應公告三十

日，並通知原土地所有權人於一定

期間繳清應繳納之價額，發還其原

有土地。未於一定期間繳清者，不

發還其土地，並不得依第九條規定

申請收回該土地」，因現況道路已

拓寬完竣，如未繳回徵收補償費

者，屆時將會產生其徵收剩餘土地

無法接臨道路之情形，未來申請指

定建築線時，恐無法核發建築執

照，故為爾後申請建築所需，請台

端於奉准撤銷徵收後，能配合繳回

價金，收回其土地，俾能完整之利

用。 

2 
楊永賢 

(107.6.23) 

補徵收之價款，縣政府應於被徵收人

之所有證件備齊繳交之同時交付備徵

收人，不宜拖欠。 

楊先生目前已同意協議價購，待日

後該用地分割及變更編定，公文通

知辦理土地移轉登記及應備文

件，仍須確定用地移轉登計至本府

後，撥付該用地價金。 

3 

江日慶、 

江日洪、 

江永林、 

江日滿、 

江永修、 

江中瑋、 

江日鏵、 

江日陽 

(107.6.23) 

第一期徵收土地經施工後剩餘之畸零

地應由縣府吸收應用不該退還原地主 

(三叉凸小段 453-4、462地號)。 

 

按土地徵收條例第 51 條第 2 項規

定：「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於收到中央主管機關通知核准撤

銷或廢止徵收案時，應公告三十

日，並通知原土地所有權人於一定

期間繳清應繳納之價額，發還其原

有土地。未於一定期間繳清者，不

發還其土地，並不得依第九條規定

申請收回該土地」，因現況道路已

拓寬完竣，如未繳回徵收補償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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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述人/ 

陳述日期 
陳述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 

者，屆時將會產生其徵收剩餘土地

無法接臨道路之情形，未來申請指

定建築線時，恐無法核發建築執

照，故為爾後申請建築所需，請台

端於奉准撤銷徵收後，能配合繳回

價金，收回其土地，俾能完整之利

用。 

4 

江永進、 

江永達、 

江永煥 

(107.6.23) 

1. 江順文名下 33-5、476-3、480 共

三筆：江順文名下後裔此次道路徵

收，經宗親會後裔會議希望江順文

持有之宗厝祠後方勿以鑽掘基樁之

施工法，影響祖厝祠之龍脈。並且

希望道路取直不是絕對性，例如為

考慮江義雄房屋前方生活進出之安

全而特別避開非取直而取道。 

2.江順文名下之徵收補償金：江姓家

族向來是由子承權益及義務，子亡

由孫承，依此類推後裔，希望主辦

單位不得限於法規連同嫁出之女

兒、孫女兒都名列，因嫁出之人不

負義務。 

3.江永進兄弟共有之 478-1、2、22、

23、24、479-13：此次道路計劃變

更有增減、計畫單位之草率非常不

宜。 

4.道路之設計請徵收單位測量定樁，

並告知上開之地號、設計圖，請求

原道路未徵收剩餘之道路回復原地

貌，道路成形後並做擋土牆以利耕

作植栽蔬果。請主辦單位現場會勘

答覆。 

1. 因 本 工 程 竹 43 線

(2K+750-3K+695)已全案竣工，

工程並無拆遷江順文先生祖

厝，有關施工工法及路線線形，

於設計後期道路拓寬工程設計

時，將民眾寶貴意見提供工程設

計單位及廠商規劃辦理。 

2.依據民法第 1138條及 1140條規

定除配偶外，依左列順序定之：

一、直系血親卑親屬。二、父母。

三、兄弟姊妹。四、祖父母。第

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於繼承開始

前死亡或喪失繼承權者，由其直

系血親卑親屬代位繼承其應繼

分。民法規定繼承人之繼承權並

無性別差異，無論男女均有繼承

權。除民法第 1148 條繼承人自

行拋棄繼承之權利。 

3.按土地徵收條例第 51 條第 2 項

規定：「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機關於收到中央主管機關通知

核准撤銷或廢止徵收案時，應公

告三十日，並通知原土地所有權

人於一定期間繳清應繳納之價

額，發還其原有土地。未於一定

期間繳清者，不發還其土地，並

不得依第九條規定申請收回該

土地」，因現況道路已拓寬完

竣，如未繳回徵收補償費者，屆

時將會產生其徵收剩餘土地無

法接臨道路之情形，未來申請指

定建築線時，恐無法核發建築執

照，故為爾後申請建築所需，請

台端於奉准撤銷徵收後，能配合

繳回價金，收回其土地，俾能完

整之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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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述人/ 

陳述日期 
陳述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 

4.撤銷用地位於實際工程範圍

外，故撤銷用地仍維持原地貌使

用，本案無需會勘。 

5 
鍾光裕 

(107.6.23) 

留設 4M 工程便道、地號為 703、

703-2，以便日後道路的通行。 

有關施工工法及路線線形，於後期

道路拓寬工程設計時，將民眾寶貴

意見提供工程設計單位及廠商規

劃辦理。 

6 
江今賀 

(107.6.23) 

1.目前在 4K+000 大轉彎那段還沒施

工，希望日後工程持續進行，因為

馬路跟邊坡落差兩三米左右。日後

工程不希望類似前期基樁擋土牆工

法，原則上做個擋土牆我們是不會

反對，之前做好的就好，因為神祖

牌位放在那，不希望之後龍穴龍脈

被破壞掉，後段的道路工程建議不

要打樁下去。 

2.假如那份土地有 50個人繼承，我的

權利是 1/50，如果用我的名義去申

請我要去哪邊申請，是不是類似以

前我們高鐵一樣的程序，能不能幫

我們處理好，像我 1/50 持份給我是

不是很單純，之前高鐵都是這樣子。 

1.有關施工工法及路線線形，於後

期道路拓寬工程設計時，將民眾

寶貴意見提供工程設計單位及

廠商規劃辦理。 

2.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25 條，被

徵收之土地或土地改良物，所有

權人死亡未辦竣繼承登記，其徵

收補償費得由部分繼承人按其

應繼分領取之。按應繼分申領補

償費時應檢附之文件： 

(1)檢附繼承系統表，並參照土地

登記規則第 44 條第 2 項規定切

結。 

(2)被繼承人死亡時之戶籍謄本及

繼承人現在之戶籍謄本。 

(3)印鑑章及印鑑證明。 

7 
江永進 

(107.6.23) 

有關繼承的問題，我阿公(江順文)過

世後，之前徵收補償費是 9 萬多，

名下繼承人現在無法去找到那些

人，很多人都到國外；這次徵收是

22萬多，可以不可以避開那裏不要

徵收，現在 22萬多是否可用我父親

兄弟名義去繼承。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25 條，被徵

收之土地或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

死亡未辦竣繼承登記，其徵收補償

費得由部分繼承人按其應繼分領

取之。按應繼分申領補償費時應檢

附之文件： 

(1)檢附繼承系統表，並參照土地

登記規則第 44 條第 2 項規定切

結。 

(2)被繼承人死亡時之戶籍謄本及

繼承人現在之戶籍謄本。 

(3)印鑑章及印鑑證明。 

8 
江日滿 

(107.6.23) 

邊坡的植被盡量不要種牧草，以後那

個種子會到處飛，所以我建議把那個

都清除掉，種植一些植被或草皮類

的，種植牧草以後會造成農民耕作的

困難。 

邊坡的植被目的是為水土保持，防

治水土流失、保護、改良與合理利

用山區、丘陵區水土資源，維護和

提高土地生產力。日後於後期規

劃，以其他植栽做為替代，避免造

成農民困擾。 

9 
江興鈞 

(107.6.23) 

依據貴府之用地補償清冊中土地價購

金額知單價，實為過低，望貴府能調

旨案估價作業係委託不動產估價

師，以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及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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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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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述人/ 

陳述日期 
陳述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 

高價購金，以符合公平正義。 產估價師全國聯合會所公告之敘

述式估價報告書為基準，並參酌

「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與

「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作業手

冊」之規範進行價格調整評估，故

所評估之價格應屬合理。 

捌、結論： 

一、有關本案內容已於會場張貼書圖及向出席之土地所有權人、利害關係人及相

關單位簡報說明清楚並使其充分了解。 

二、基於行政一體原則，土地所有權人、其繼承人及利害關係人以書面或言詞陳

述之意見，本府會妥適處理後將回復情形列入會議紀錄，且於會後函寄予各

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 

三、土地所有權人如拒絕參與協議或未能達成協議，並對本府嗣後依法辦理徵收

案有意見，出席會議者，得於本次會議中提出，或於 107 年 7月 7日前依據

行政程序法第 105 條規定，以書面（詳附件 2）向本府提出事實及法律上之

陳述意見，逾期視為放棄陳述之機會。 

四、經協議結果，未於 107年 7月 7日期限前及逾期出具協議價購同意書者予本

府者，本府將視為協議不成立。基於工程需要，需地單位將循「土地徵收條

例」之徵收程序辦理本工程之用地取得作業。 

五、依據「徵收條例」第 51 條，機關通知核准撤銷或廢止徵收案時，應公告 30

日，並通知原土地所有權人於一定期間繳清應繳納之價額，發還其原有土

地。未於一定期間繳清者，不發還其土地，並不得依第九條規定申請收回該

土地。應繳納之價額，指徵收補償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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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散會(11時 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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